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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要點依據本校「學生選課辦法」相關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 學生申請參加暑期重(補)修之資格： 

1. 因必修科目成績不及格須重修者。 

2. 因轉系(科)、轉學須補修轉入學期前之必修科目者。 

3. 應屆畢業生須重修或補修後始可畢業

者。 

三、 重(補)修課程開班原則： 

1. 當學期選課單已選列之科目，不得登記參加暑期重(補)修。 

2. 課程開班規定：每科目至少須達 20人；未達 20人，但該課程應屆畢業生選課達 15人

以上者，則不受此限。未達上述人數，若學生願分攤補足差額人數之暑修費，則須經

相關系科主任專案簽准。 

3. 非應屆畢業生上、下期合計以不超過 10學分為限；應屆畢業生、延修生上下期合計 

以不超過15學分為限。 

4. 僑生之非應屆畢業生上、下期各以不超過 10學分為限，僑生之應屆畢業生上下期各 

以不超過14學分為限。 

5. 休學期間之學生及暑假回僑居地之僑生，不得登記參加暑期重(補)修。 

6. 學生選課之科目不得有衝堂、超出修習學分限制或重複修習之情形，補修全學年科目

者，上學期未修習者，下學期不得修習；否則所選之科目成績均不予計算，亦不退費。 

7. 授課師資安排：授課師資依學生系所推薦，優先聘專任（案）教師。暑期重（補）修

課程，若 2/3以上學生為原教師未通過者，應避免原教師授課；特殊情況須說明並經

校長核准。教師須於開課 2 週內登錄大綱，期末考試次日起 5 個工作日內登錄成績，

逾期依情節記錄並納入教學成效考評。 

四、 每一科目之授課時數，依規定應完成上課 18週之總時數(含期中、期末考試)；且重(補)修

課程每科目至少須上課四週。 

五、 修習費用： 

參加暑期重(補)修學生，應依照規定繳納暑修費（實習課程以 1小時比照 1學分收費），

暑修費收費標準，依當年度本校公告收費標準繳交(五專生以最低收費科別為標準，其他

學制依各系科別收費標準)；轉系(科)生則以轉入系科之收費標準為主。僑生除清寒僑生

每一學期免繳 4 小時之暑修費外，超過 4 小時之暑修費亦比照一般生收費，其他各生應

於公告規定時間內繳清暑修費始得上課。又學生一經繳費，除休、退學生或該科目因故未

能開班外，其餘概不准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。 



六、 暑修課程應依課程標準之授課時數開課，非應屆畢業學生選課如有特殊原因，應重(補)修

科目在科目名稱、學分數、課程內容等完全相同情形下，始可申請跨學制重(補)修。應屆

畢業生、延修生或因停止招生而無課可修學生，經相關系科主任同意得跨相等年制或跨日

間部、進修部重（補）修，惟所修科目名稱或內容務必相同或相近，且學分數不得少於原

該科目學分。 

七、 為落實重(補)修制度，學生應於所排定之教室內依座位表就座。除非教學實際需要須至專

業教室上課者外，不得任意要求調整上課地點。 

八、 暑期重(補)修之學期成績以校訂標準計算，情形特殊需更改計分方式及比例之科目，由任

課教師於課程綱要明訂，並於上課時公佈（校訂標準以期末考試成績佔 40%、期中考試佔

30%、平時成績佔 30%，合併核計）。學期成績不及格者，不得補考。 

九、 學生某科目缺課總時數達該科目全期授課總時數 1/3時，不准參加該科目期末考試，該科

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十、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，以接受本校學生選課為主，他校學生申請者，須依本校「校際選課實

施要點」辦理。 

十一、 教師授課鐘點費，依本校「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」相關規定核發。 

十二、 教學成效追蹤： 

教務單位應建立反饋機制，蒐集學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，作為未來師資選任參考依據。 

十三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照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四、 本要點經教(部)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